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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晋安区 2026 年初中招生办法

一、初招对象

晋安区初中招生对象为晋安区小学毕业班学生及要求

回晋安区录取的符合回晋安区升学条件的晋安区外小学毕

业班学生。

二、初招程序

（一）报名办法

1.晋安区小学毕业班学生于6月16日-18日在毕业小学

报名，报名时应向学校提交户口簿等材料核验，并留复印件

存入档案，学校统一组织报名登记。

2.要求回晋安区录取的符合回晋安区升学条件的晋安

区外小学毕业班学生按本办法公布的报名时间和要求报名

登记。

3.自2027年起，福州五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拟整体提前

一个月左右开展。具体招生时间及日程安排，请关注教育部

门当年正式发布的招生文件，提前做好升学规划与相关准

备。

（二）录取批次

五城区初招录取分批次进行，招生顺序依次为：

1.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福州十六中毓英合唱班、福

州十中艺术特色班、福州艺术学校、“市队校办”、全国足

球改革试点学校招生（参加“市队校办”、全国足球改革试

点学校招生的学生不需要在“榕教之窗”系统填报志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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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招生要求以学校招生公告为准）；

2.民办初中招生；

3.福建师大附中初中部、福州十六中、福州高级中学初

中部、福州江南水都中学、仓山区实验中学、福州格致中学

保福校区、延安中学教育集团国光校区、福州市横屿学校摇

号招生；

4.其他公办中学招生。

不同批次志愿可兼报。填报志愿但未被录取的学生可继

续参加初招后续批次的招生。已被录取又要求退档的毕业生

原则上由升学地教育局统筹安排公办学校就读。同时被上述

第三批次两所及以上公办校摇号录取的学生，由家长自主选

择一所学校录取，学校不再组织补录。初招录取后按照每班

总人数、学生男女比例等均衡原则，在“榕教之窗”系统完

成均衡编班。

三、录取办法

（一）对口升学

初中招生工作实行中小学相对就近对口升学办法，公办

小学毕业班学生按初招对口方案(附件 2-1)安排公办初中升

学。对口初中不具备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资格的，外籍学生

由区安排在经备案的具有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资格的学校。

（二）回原籍升学

1.以下五类户籍在五城区但户籍地与学籍地不一致的

毕业班学生可回户籍所在地升初中。（新办校片区户籍的以

新办校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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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户籍在鼓楼区、台江区及仓山、晋安两区城区片，但

在仓山、晋安两区农村片小学（附件 2-2）或马尾区小学就

读的；

②户籍在仓山、晋安两区农村片或马尾区，但在鼓楼区、

台江区及仓山、晋安两区城区片小学或马尾区小学就读的；

③户籍在仓山、晋安两区农村片或马尾区，但在仓山、

晋安两区农村片小学就读的；

④户籍在五城区，但在民办小学就读的；

⑤户籍在晋安区，但在五城区以外小学就读的。

五城区外小学毕业回晋安户籍地升学报名办法：家长于

6 月 16 日至 7 月 15 日登录“榕教之窗”系统（网址：

https://rjzc.fzedu.pub，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或 360 极速

模式浏览器或通过“e 福州”手机 APP 登录）>>“榕教招生”>>

“初中招生”，点击自主录入后提交信息，按照教育局预审

核通过后的结果和报名须知内容(报名后关注“榕教之窗”

回复)，于 6 月 18 日至 7 月 15 日（双休日除外）持户口簿、

房产证及学生档案等报名材料到晋安区教育局五里亭招生

点现场报名（未现场报名的预审作废）。福州市毕业学生家

长可持“榕教之窗”系统回原籍预审结果向毕业小学报备并

取出学生档案。若有填报民办中学、福建师大附中初中部志

愿的，家长要先按上述办法递交材料完成现场报名（双休日

除外）后，再于 7 月 1 日 9:00 至 7 月 6 日 18:00 通过“榕

教之窗”系统填报志愿。

“两证”统一的安排在片区小学对口的初中入学（学位



- 22 -

不足时就近安排其他学校）；“两证”不统一的由户籍所在

区安排初中入学。户籍在晋安区北峰山区（宦溪镇、寿山乡、

日溪乡）的可参照小学入学安排。

2.允许符合福州金山中学、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福州

格致中学鼓山校区、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福州市仓山区实验

中学、福州市仓山区实验中学金山分校、仓山区金港湾实验

学校、福州三中晋安校区、福州市象峰学校二部、福州市横

屿学校、清华附中福州学校、福州高级中学、福州市英才学

校、福州市马尾船政中学（原福州市马尾第二中学）等十四

所新办中学对口小学片内生条件的五城区其他小学毕业班

学生，回相应的新办校升学。

因福州金山中学、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福州格致中学

鼓山校区、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生源爆满，且其对口小学已配

套完毕，自 2020 年 6 月 8 日起，因新购买上述学校对口小

学片内房产（不含已签订房产交易合同并办理网上备案但未

取得产权证）而符合片内生条件的五城区其他小学毕业生，

不再允许回相应的新办校升学。

因福州三中晋安校区生源爆满，自 2024 年 1月 29 日起，

新取得福州三中晋安校区对口小学片内二手房产（不含已签

订房产交易合同并办理网上备案但未取得产权证）而符合片

内生条件的五城区其他小学毕业生，不再允许按照回新办校

升学政策升入福州三中晋安校区。

自 2021 年起，符合清华附中福州学校本部小学及二部

小学片内生条件的五城区其他小学毕业班学生可申请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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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附中福州学校初中部就读。允许户籍在仓山区林浦四村

（濂江村、狮山村、福濂村、绍岐村）的村民子女（不含 2021

年起放开落户政策实施后新落户的外来人员）申请回清华附

中福州学校初中部就读，但 2027 年 6 月起小升初招生，在

林浦小学实际就读且户籍在仓山区林浦四村（濂江村、狮山

村、福濂村、绍岐村）的村民子女（不含 2021 年起放开落

户政策实施后新落户的外来人员）方可升入清华附中福州学

校初中部。

自 2024 年起，符合福州高级中学小学部片内生条件的

五城区其他小学毕业班学生可申请回福州高级中学初中部

就读。2024 年 6 月 12 日起，因新取得福州高级中学小学部

片内二手房产（不含已签订房产交易合同并办理网上备案但

未取得产权证）而符合片内生条件的五城区其他小学毕业

生，不允许按照回新办校升学政策升入福州高级中学初中

部。允许户籍在仓山区江边村、浦下村的村民子女（不含 2021

年起放开落户政策实施后新落户的外来人员）申请回福州高

级中学初中部就读，但 2030 年 6 月起小升初招生，在仓山

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实际就读且户籍在仓山区江

边村的村民子女（不含 2021 年起放开落户政策实施后新落

户的外来人员）、在福州市麦顶小学金源浦下分校实际就读

且户籍在仓山区浦下村的村民子女（不含 2021 年起放开落

户政策实施后新落户的外来人员）方可升入福州高级中学初

中部。

五城区符合十四所新办校对口小学片内生条件的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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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校申请者在毕业小学报名后，新办校初中于 6 月 23 日前

完成线上审核。（晋安区小学升初中片内生无“六年一户”

或部分小学公告时间后新购二手房需落户三年要求。）

（三）新随迁子女升学

五城区以外小学毕业新来晋安区升学的随迁子女，符合

以下条件可申请在居住地所在区安排入学：父母双方具备辖

区内有效期内的居住证（以下居住证均指辖区内有效期内

的）或户籍，若父（母）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

预告登记证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公租房租赁凭证或区内房

产拆迁协议则不需要提供居住证。

报名办法：家长于 6 月 16 日至 7 月 15 日登录“榕教之

窗”系统（网址：https://rjzc.fzedu.pub，建议使用谷歌

浏览器或 360 极速模式浏览器或通过“e 福州”手机 APP 登

录）>>“榕教招生”>>“初中招生”，点击自主录入后提交

信息，按照教育局预审核通过后的结果和报名须知内容(报

名后关注“榕教之窗”回复)，于 6 月 18 日至 7 月 15 日（双

休日除外）持户口簿、房产证及学生档案等报名材料到晋安

区教育局五里亭招生点现场报名（未现场报名的预审作废）。

福州市毕业学生家长可持“榕教之窗”系统回原籍预审结果

向毕业小学报备并取出学生档案。若有填报民办中学、福建

师大附中初中部志愿的，家长要先按上述办法递交材料完成

现场报名（双休日除外）后，再于 7 月 1 日 9:00 至 7 月 6

日 18:00 通过“榕教之窗”系统填报志愿。

（四）政策照顾对象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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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商子女按初招对口方案安排升学，也可以申请升入

本区内接收台商子女的定点学校。晋安区接收台商子女的定

点学校：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台商子女的身份确认，由监护人向市区台办提出书面申

请，并提供升学所需材料，经市区台办审核后，符合条件的

由市区台办统一造册于 7月 1日之前报送市区教育局办理升

学手续。申请升学所需材料：父母的台胞证和台湾户籍证、

营业执照（股东协议书）或聘书、能证明子女年龄和学历的

证件（如户籍证、往来大陆通行证、成绩单等）。

2.因住宅被征收跨区异地安置需跨区升学的，经家长申

请（附住宅征收安置协议、户口簿、居住证明材料），学籍

所在区和安置地所在区教育局审批后，可由安置地所在区教

育局统筹安排升学。

3.台湾、香港、澳门、外籍适龄儿童和华侨子女，为五

城区以外小学毕业，须具备学生身份证明、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或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证明）；父（母）的房屋所有

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或实际居住证明、居住证）、居民户

口簿（或身份证明）等材料，可申请在五城区居住地安排入

学。

报名办法：家长于 6 月 16 日至 7 月 15 日登录“榕教之

窗”系统（网址：https://rjzc.fzedu.pub，建议使用谷歌

浏览器或 360 极速模式浏览器或通过“e 福州”手机 APP 登

录）>>“榕教招生”>>“初中招生”，点击自主录入后提交

信息，按照教育局预审核通过后的结果和报名须知内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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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后关注“榕教之窗”回复)，于 6 月 18 日至 7 月 15 日（双

休日除外）持户口簿、房产证及学生档案等报名材料到晋安

区教育局五里亭招生点现场报名（未现场报名的预审作废）。

福州市毕业学生家长可持“榕教之窗”系统回原籍预审结果

向毕业小学报备并取出学生档案。若有填报民办中学、福建

师大附中初中部志愿的，家长要先按上述办法递交材料完成

现场报名（双休日除外）后，再于 7 月 1 日 9:00 至 7 月 6

日 18:00 通过“榕教之窗”系统填报志愿。

父（母）持有晋安区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的台

湾、香港、澳门适龄儿童及华侨华人子女，需回房产所在地

升学的，按“录取办法”第（二）点规定，经申请审核，在

有剩余学位的前提下，可入读房产划片小学的对口初中。

其他政策照顾对象按有关通知精神办理升学。

（五）民办小学毕业班学生升学

民办小学毕业班学生由民办小学所在区教育局统筹安

排升学。民办小学毕业生申请升入晋安区公办初中的随迁子

女需填写《福州市五区初招照顾对象审批表》并提供晋安区

内学生户口簿或父母双方有效期内居住证等相关凭证核验。

如户籍在五城区，需回户籍所在地升学的，按“录取办

法”第（二）点规定安排升学。

（六）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招生

1.招生办法

福州外国语学校根据学生志愿，自主确定外语班的录取

对象，只能进行相关语言类素质能力测试，不得测试其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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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知识。

2.招生程序

7 月 1 日 9:00-7 月 6 日 18:00，小学毕业班学生可通过

“榕教之窗”系统选报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中的一个志

愿。

7 月 12 日前，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招生（具体招生时

间以学校公告为准）。

（七）福州十六中毓英合唱班、福州十中艺术特色班招

生

1.招生办法

福州十六中毓英合唱班、福州十中艺术特色班根据学生

志愿，自主确定艺术专业的录取对象，只能进行术科测评，

不得组织文化科目考试。

2.招生程序

7 月 1 日 9:00-7 月 6 日 18:00，小学毕业班学生可通过

“榕教之窗”系统选报志愿。

7 月 12 日前，福州十六中毓英合唱班、福州十中艺术特

色班招生（具体招生时间以学校公告为准）。

（八）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延安中学教育集团国光

校区招生

1.招生办法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延安中学教育集团国光校区分

别向铜盘中学、二十二中（格致中学西洪校区）对口小学毕

业生及符合回原籍升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招生。采取学生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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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志愿，随机摇号确定录取对象办法。如填报志愿人数未超

过招生计划数的，则全部录取；如填报志愿人数超过招生计

划数的，则由摇号确定录取对象。

2.招生程序

7 月 1 日 9:00-7 月 6 日 18:00，符合回铜盘中学、二十

二中（格致中学西洪校区）升学条件的毕业生通过“榕教之

窗”系统填报志愿。

7 月 21 日，部分通过摇号招生的公办校公布学位余额、

随机号等信息。

7 月 22 日，对填报志愿学生组织公开摇号招生，并公示

摇号结果。

（九）福建师大附属中学初中部招生

1.招生办法

福建师大附中初中部招收对口生源，部分学位面向学校

所在地即仓山区的生源随机摇号招生。

2.招生程序

7 月 1 日 9:00-7 月 6 日 18:00，符合福建师大附中初中

部招生要求的毕业生可通过“榕教之窗”系统填报福建师大

附中初中部志愿。

7 月 21 日，公布摇号计划数、随机号等信息。

7 月 22 日，对填报志愿的学生组织公开摇号招生，并公

示摇号结果。

（十）福州市横屿学校初中部招生

1.招生办法

福州市横屿学校初中部招收本校小学部升初中学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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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外及原鼓岭教学点片内回原籍片内生、五城区回新办校

片内生，剩余学位面向潭园小学毕业生源随机摇号招生（具

体招生计划数另行公布）。

2.招生程序

7 月 1 日 9:00-7 月 6 日 18:00，符合福州市横屿学校初

中部招生要求的潭园小学毕业生可通过“榕教之窗”系统填

报志愿。

7 月 21 日，公布摇号计划数、随机号等信息。

7 月 22 日，对填报志愿的学生组织公开摇号招生，并公

示摇号结果。

（十一）民办中学招生

1.招生范围

晋安辖区内民办初中面向晋安区小学毕业并选择在晋

安区升学的小学毕业生及符合回晋安区升学条件并申请回

晋安区升学的小学毕业生招生。其中，未招满的市属民办初

中可跨区面向福州市区（指福州五城区及长乐区、闽侯县原

高新区所在区域，下同）生源招生。自 2025 年起，福州华

伦中学（晋安校区）、福州市双安中学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

仅面向学校所在区即晋安区生源招生。（具体请咨询志愿学

校）

2.招生办法

（1）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2）

民办初中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一次性全部录取；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实行随机派位录取（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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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可单列录取。（3）

民办九年或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毕业生原则上应按学

生或家长意愿优先直升本校初中部，本校初中部招生容量不

足的，采取随机派位方式录取；小学部毕业生录取后仍有剩

余计划面向外校招生的，也按照随机派位有关规定录取。（4）

填报民办初中志愿没有被民办初中录取的毕业生，按升学地

升学办法执行。（5）通过摇号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一

般情况下不允许退档，因特殊原因确需要退档的，由升学地

统筹安排公办学校就读。

3.招生程序

7 月 1 日 9:00-7 月 6 日 18:00，意向在福州五城区民办

初中就读的小学毕业生可通过“榕教之窗”系统填报两个民

办初中志愿。第一志愿可选择升学所在区的民办初中，第二

志愿可选择升学所在区其他的民办初中或其他区的市属民

办初中。

7 月 15 日，第一志愿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

学校完成第一志愿的招生。

7 月 16 日，公布第一志愿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

办初中学位余额，随机号等信息。

7 月 17 日，第一志愿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

中摇号招生。

7 月 20 日，第二志愿报名人数未超过剩余招生计划数的

民办初中完成第二志愿的招生。

7 月 21 日，公布第二志愿报名人数超过剩余招生计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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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办初中学位余额，随机号等信息。

7 月 22 日，第二志愿报名人数超过剩余招生计划数的民

办初中摇号招生。

（十二）回外地升学注意事项

回五城区外升学的学生档案（密封）一律由学生家长签

收带走。需跨县（市、区）到外地升学的学生领取学生档案

的程序如下：

到意向就读地县（市、区）教育局开具介绍信；

毕业学校凭介绍信将档案交学生家长，学生家长签收；

学校留下介绍信复印件交县（市、区）教育局留底备查，

作为学生去向的依据。

四、初招信息查询及填报志愿办法

登陆“榕教之窗”系统，输入报名号、姓名、出生日期

及初招报名表中监护人（父或母）的姓名、联系电话，即可

查询小学毕业成绩、初招录取或升学信息或者填报志愿。家

长关注初中招生日程安排（附件 2-4），按时间点做好升学。

五、工作要求

（一）坚持控辍保学。各校要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

学法定职责，强化各方责任，落实联控联保工作机制，确保

小学毕业生百分百升入初中。

（二）坚持规范学籍管理。各初中要严格按规定及时规

范办理学籍接续，切实保障学生接受义务教育。

（三）坚持招生公正公开。各小学校长是招生第一责任

人，应将市、区初招工作意见传达到位，按照教育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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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有关招生入学“十项严禁”纪律要求，加强学校招生工作

管理监督，组织做好报名、审核。

六、本《办法》由晋安区教育局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

照教育部、福建省教育厅、福州市教育局相关文件执行。

五城区教育局咨询电话：鼓楼区 87677955；台江区

38105820；仓山区 28058492 ；晋安区 83991756；马尾区

63190306。

附件：

2-1.晋安区 2026 年初中招生对口方案

2-2.晋安区、仓山区农村学校名单

2-3.公民办学校摇号规则

2-4.晋安区 2026 年小升初招生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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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晋安区 2026 年初中招生对口方案

中学 对口小学

福州三中晋安校区 晋安榕博小学、鹤林小学

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鼓山苑小学、鼓山新区小学

十八中象园分校 象园小学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

附属中学

晋安区第三中心小学、晋安区第六中心小学、

西园中心小学

福州十中（见备注1、

2）

晋安区第五中心小学、晋安进修校附小、岳峰中心

小学、鼓山中心小学（福州市晋安榕博教育集团成

员校）

福州则徐中学（见备

注1）

晋安区第四中心小学、日出东方小学

福州二十中

（见备注2-5）

鼓山中心小学（福州市晋安榕博教育集团成员校）、

原前屿小学片区、福州市红光小学（晋安湖学校

小学部、福州市晋安榕博教育集团成员校）、潭

园小学、福建开放大学附属中学鳝溪校区小学部

福建开放大学附属

中学鳝溪校区（初中

部）（见备注3）

福建开放大学附属中学鳝溪校区（小学部）

秀山初级中学

（见备注6、7）

福州七中主题校区小学部、晋安区实验小学、晋

安区实验小学鹅峰校区（鹅峰小学）、晋安区第

三实验小学

福州七中主题校区

（初中部）

（见备注6）

福州七中主题校区小学部(原主题公园小学片

区、原枫丹白鹭小学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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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七中

（见备注6、8）

新店中心小学、福州七中琴亭校区小学部、金城

小学

鼓山中学（见备注9） 远洋小学、廨院小学、原鼓岭教学点片区

福州七中琴亭校区

（初中部）（见备注

8、10）

福州七中琴亭校区小学部

福州三十二中（初中

部）（福州二中教育

集团晋安学校初中

部）（见备注10）

晋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福州三十二中小学部（福

州二中教育集团晋安学校小学部）

福州市横屿学校（初

中部）（见备注4）
福州市横屿学校（小学部）、原鼓岭教学点片区

福州市象峰学校

（初中部）
福州市象峰学校（小学部）

福州市象峰学校二

部（初中部）

（见备注7）

福州市象峰学校二部（小学部、含晋安区第二实

验小学）

福州市鼓山新区学

校（初中部）

（见备注11）
福州市鼓山新区学校（小学部）

福州市则徐中学桂

湖校区（初中部）
福州市则徐中学桂湖校区（小学部）

北峰中学 红寮中心小学、日溪中心小学

宦溪中学 宦溪中心小学、捷坂小学

备注：

1.晋安区第五中心小学毕业生小升初原则上对口十中，有长

幼随学等需求可申请则徐中学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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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州市鼓山中心小学毕业学生可选择在福州第十或二十

中学升学。

3.福建开放大学附属中学鳝溪校区（九年一贯制）小学部毕

业学生可选择在福州第二十中学或福建开放大学附属中学鳝溪

校区初中部升学。

4.福州市潭园小学毕业学生可选择在福州第二十中学或福

州市横屿学校初中部升学，若填报福州市横屿学校初中部志愿的

毕业生超过学位数，则采用随机摇号录取。

5.福州市红光小学（晋安湖学校小学部、福州市晋安榕博教

育集团成员校）初中部建成后，本校小学部也可对口直升初中部。

6.福州七中主题校区小学部毕业生小升初原则上对口本校

初中部或秀山中学，原主题公园小学片区毕业生有长幼随学等需

求可申请福州第七中学升学。

7.晋安区第二实验小学毕业生小升初原则上对口象峰二部，

有长幼随学等需求可申请秀山中学升学。

8.福州七中琴亭校区（九年一贯制)开办，该校小学部（原

琴亭小学）毕业生可直升福州七中琴亭校区初中部就读，也可选

择福州七中升学就读。

9.原鼓岭教学点片区学生可选择在福州市横屿学校初中部

或福州市鼓山中学升学。

10.福州市侨园小学拆迁，学生分流至三十二中小学部与七

中琴亭校区，毕业生原则上按学生所分流学校小升初方案升学，

确有长幼随学等需求可申请参照 2025 年方案升学。

11.福州市鼓山新区学校（九年一贯制）从一年级开始逐年

招生办学，初中部暂未启用，未启用前回原籍学生由区教育局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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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晋安区、仓山区农村学校名单

晋安区：宦溪初级中学、北峰中学、宦溪中心小学（含原鼓

岭教学点片区）、捷坂小学、则徐中学桂湖校区、红寮中心

小学、日溪中心小学。

仓山区：二十一中、三十中、城门中学、盘屿中学、螺洲中

学、永南实验学校初中部、义序中心小学、阳岐小学、盘屿

小学、吴山小学、尚保小学、齐安小学、城门中心小学、胪

雷小学、龙江小学、浚边小学、蒋宅小学、麦顶小学教育集

团三江口分校、潘墩中心小学、林浦小学、胪厦小学、谢坑

小学、仓山小学教育集团奥体分校、螺洲中心小学、乾元小

学、永南实验学校小学部。



- 37 -

附件 2-3

公民办学校摇号规则

一、摇号前准备工作

1.产生随机号：由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对参加公民办学

校摇号的学生进行随机编号，编号从 1 至 n（n 为参加本校

摇号的学生数相对应的最大编号）。

2.相关信息公开：通过教育局网站、公众号等公布公民

办学校招生执行派位的计划数（如：250）、填报志愿人数、

随机编号后的具体名单、摇号录取的等差数（等差数计算方

法为：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 250，得出商为等差数，如果商

为非整数，则向上取整数。如：填报志愿的学生数为 1777，

则参加摇号学生数为 1777，用 1777 除以 250 等于 7.108，

向上取整为 8，则等差数为 8）。

二、现场摇号规则：

（1）将具体公民办学校参加摇号学生的随机编号 1 至 n

形成闭环（当第一次经过最大编号循环至最小编号时，1 号

可相当于 n+1，2 号可相当于 n+2，3 号可相当于 n+3；当第

二次经过最大编号循环至最小编号时，1 号可相当于 2n+1，

2 号可相当于 2n+2，3 号可相当于 2n+3，以此类推）。

（2）现场由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生

家长代表（从到场学生家长代表中推选）各 1 人依次分别从

十个号码球中（内置 0 至 9 十个号码）摇号抽取个、十、百、

千位数号码（如需要千位数，则由另一位人大代表或政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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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抽取），组成一个数字，与该数字相同随机编号（001 或

0001 即为 1,002 或 0002 即为 2……099 或 0099 即为 99，以

此类推，0999 即为 999）的学生即为第一个中签录取的学生。

第一个录取学生的随机编号必须在具体摇号学校参与摇号

的学生编号（1 至 n）内产生。为保证先抽中号码有效，后

面抽签时应先剔除无效号码。也即个位最优，十、百、千（如

有）依次递减（如：参加派位的学生数为 1003，若个位抽中

6，十位抽中 8，百位抽中 1，则千位数 1 是无效号码，千位

数只能是 0；若个位、十位、百位全抽中 0，则千位数 0 是

无效号码，千位数只能是 1。又如参加派位的学生数是 845，

个位抽中 6，十位抽中 8，则百位数 8 和 9 是无效号码，百

位数只能在 0-7 之间的数抽取）。

（3）第二位录取的学生为第一位录取学生的随机编号+

等差数，第三位录取的学生为第二位录取学生的随机编号+

等差数，第四位录取的学生为第三位录取学生的随机编号+

等差数，以此类推，直至完成摇号录取计划数为止（如：某

校派位录取数为 250，参加摇号学生数为 1777，则 1777 除

以 250 等于 7.108，向上取整为 8，则等差数为 8，各方代表

摇号产生的号码是个位是 1，十位是 6，百位是 7，千位是 1，

则第 1 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 1761 号、第 2 个中签的随机编

号是 1769 号、第 3 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 1777 号、第 4 个中

签的随机编号是 8 号......第 225 个是 1776 号、第 226 个

是 7 号、第 227 个是 15 号......第 250 个是 199 号）。

（4）如果出现一直循环未能招满时（当参加派位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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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差数的整数倍时可能出现），余下摇号录取计划则继续录

取第一位录取学生的随机编号后的连续号（即等差数为 1），

直至完成摇号录取计划数为止（如：某校派位录取数为 250，

参加摇号学生数为 1776，则 1776 除以 250 等于 7.104，向

上取整为 8，则等差数为 8，各方代表摇号产生的号码是个

位是 1，十位是 6，百位是 7，千位是 1，则第 1 个中签的随

机编号是 1761 号、第 2 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 1769 号、第 3

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 1 号、第 4 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 9

号...... 第 222 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 1753 号，因 1776 被 8

整除，录取到第 222 个 1753 号时无法继续录取，这时增加

录取第1个中签号1761号后面的连续随机编号直至招满250

个学生，即增加录取随机编号是 1762 号、1763 号、1764 号、

1765 号、1766 号、1767 号、1768 号、1770 号、1771 号、

1772 号、1773 号、1774 号、1775 号、1776 号、2 号、3 号、

4 号、5 号、6 号、7 号、8 号、10 号、11 号、12 号、13 号、

14 号、15 号、16 号的 28 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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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晋安区 2026 年初中招生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6月16日至18日
学生在毕业小学报名。符合条件的学生填报回新办初中志愿，由新办初中于

6月23日前完成线上审核。

7月1日9:00 至

6日18:00

①学生在“榕教之窗”系统填报外国语学校外语班、福州十六中毓英合唱班、

福州十中艺术特色班、福州艺术学校志愿。②学生在“榕教之窗”系统填报

民办中学志愿。③对于部分通过摇号招生的公办学校，学生按照公布的招生

条件，在“榕教之窗”系统填报志愿。

7月12日前

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福州十六中毓英合唱班、福州十中艺术特色班、福

州艺术学校、“市队校办”、全国足球改革试点学校招生。（具体以学校公

告为准）

7月13日9:00 至

8月31日18:00
在“榕教之窗”系统可查毕业考试等级成绩。

7月15日 第一志愿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中完成第一志愿的招生。

7月16日
公布第一志愿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中学位余额，随机号等信

息。

7月17日 第一志愿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中摇号招生。

7月20日 第二志愿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中完成第二志愿的招生。

7月21日
公布第二志愿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中及部分通过摇号招生的

公办校学位余额，随机号等信息。

7月22日
第二志愿报名人数超过剩余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中及部分通过摇号招生的

公办校摇号招生。

7月23日至24日 确需退档的学生家长在“榕教之窗”系统申请，由录取初中线上审核。

7月27日 通过录取学校退档审核的学生家长到市教育局初教处领取退档单。

7月25日至29日

（双休日除外）

区将留城生、随迁子女、回原籍学生、对口初中不具备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

资格的外籍生等安排情况通过网络报至市教育局。区统筹安排退档学生升

学。

8月3日 公办初中对口招生。

8月4-5日
公民办初中实施统一均衡分班。（4号鼓楼、台江、晋安区，5号仓山、马尾。）

区教育局到市教育局领取对口花名册。

备注：自 2027 年起，五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拟整体提前 1 个月左右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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